《花沟镇2020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解读
1.报告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bookmark: _GoBack]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确立了法治政府建设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和时间表。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完善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约束机制。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2.报告出台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发挥督察工作对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的督促推动作用，构建守责尽责、失责追责的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工作机制，不断把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制定本规定。
3.报告遵循了什么样的总体思路？
答：规定起草突出了4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压紧压实职责，形成责任闭环，解决好“要不要担责”的问题。当前，一些地区和部门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视程度、领导力度、推进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制定规定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督察工作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落实主体责任，形成从党政主要负责人到全体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闭环体系。
二是针对党政机关职责特点，明确职责分工，解决好“担什么责”的问题。根据党政机关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上的不同定位和职责，明确督察工作的主要内容。对地方各级党委，主要督察履行推进本地区法治建设领导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情况；对地方各级政府和县级以上政府部门，主要督察履行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主体职责的情况；对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主要督察在全局工作中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情况；对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主要督察在分管工作范围内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相关职责的情况。
三是规范督察程序，细化工作规则，解决好“怎样督责”的问题。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开展了不少督察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做法不一、标准不同，缺乏规范统一的要求和程序。规定对督察组织实施作出具体规定，着力提高督察工作的程序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四是注重结果运用，做到奖惩分明，解决好“怎样追责”的问题。规定对责任追究的依据、事项、妨碍督察行为的处理等作出规定，要求进一步运用好督察结果，对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干部要警醒和惩戒，使其真正发挥督促、倒逼、问责、激励作用。
4.为何要在规定中设专章规定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答：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制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法治政府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督察方式和手段，有利于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提高对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重视，有利于充分了解、掌握各地区、各部门法治政府建设的进展、成效和问题，有利于接受社会监督、推动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法治政府建设的良好氛围。所以，规定将其作为单独一章进行规范，进一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制度的法定化、常态化、长期化。
5.组织实施督察工作的主体是谁？
答：考虑到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为了确保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与全面依法治国各方面督察工作的协调统一，将其纳入全面依法治国督察工作体系，规定确定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和地方各级党委法治建设议事协调机构的办事机构组织开展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

